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

出。 

茲載列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

下資料全文，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沈澤宏 

公司秘書 

2022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陳錫坤#、袁建強#、路保平+、樊中海+、魏然+、

周美雲+、陳衛東*、董秀成*、鄭衛軍*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根據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相關規定，作為中

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石

化油服”）的獨立董事，我們按照《公司法》、《證券法》、

《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等法律法

規和《公司章程》以及獨立董事相關規章制度，本著客觀公

正獨立的原則，及時瞭解公司的生產經營及發展狀況，準時

出席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會議，積極履行監管規定職責，

為保障股東利益、提升公司價值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將2021

年履職及相關情況簡要報告如下： 

一、獨立董事的基本情況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共有3名獨立董事，分別

為陳衛東先生、董秀成先生、鄭衛軍先生。 

作為獨立董事，我們已分別提供了獨立性確認函，確認

不存在可能影響獨立性的情況。2021年，我們均參加了上海

證券交易所組織的獨立董事後續培訓並取得合格證書。兼職

情況和履歷請參見公司2021年年度報告的相關內容。 

姜波女士因連續任職六年，自2021年2月2日起，不再擔

任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主任、戰略委員會委員及薪酬

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經2021年2月2日召開的公司202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選舉，陳衛東先生、董秀成先生重選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

獨立董事，鄭衛軍先生獲委任為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經2021年2月2日召開的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

決議，陳衛東先生為公司董事會薪酬委員會主任、審計委員

會委員。董秀成先生為公司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委員、薪酬委

員會委員、審計委員會委員。鄭衛軍先生為公司董事會審計

委員會主任、薪酬委員會委員。 

二、獨立董事年度履職情況 

（一）參加會議情況 

2021年度，公司共召開股東大會5次（含2次類別股東大

會），董事會會議7次，審計委員會5次，薪酬委員會2次。

作為獨立董事及相關專門委員會的主任和委員，我們積極參

加各項會議，出席情況具體如下： 

獨立董事

姓名 

任職 股東大

會 

董事會 戰略委

員會 

審計委

員會 

薪酬委

員會 

陳衛東 薪酬委員會主任 

審計委員會委員 

5 7 
不適用 

5 2 

董秀成 審計委員會委員 

薪酬委員會委員 

戰略委員會委員 

5 7 - 5 2 

鄭衛軍
 

審計委員會主任 

薪酬委員會委員 

5 7 
不適用 

4 2 

薑波 原審計委員會主任 
- - - 1 - 



戰略委員會委員 

薪酬委員會委員 

注：鄭衛軍先生應出席股東大會5次（含5次類別股東大會），董事會會議7次，

審計委員會4次，薪酬委員會2次；姜波女士應出席股東大會3次（含2次類別股東

大會），董事會會議0次，審計委員會1次，薪酬委員會0次。 

公司2021年度召開的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及表決結果

請參見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的相關公告。對公司

董事會及專門委員會審議決策的重大事項，在會前，我們均

要求公司在章程規定的時間內提供資料，對全部議案進行了

審慎客觀的研究，並于必要時向公司相關部門和人員詢問；

積極出席公司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相關會議，會中認真審查

議案，積極參與討論，努力發揮專業優勢，通過與管理層深

入溝通提出專業意見和建議；會後監督執行，瞭解進展情況，

確保有效落實。 

（二）工作討論會和現場調研情況 

為更深入瞭解公司經營現狀、財務表現、科技創新情況，

為公司董事會運作和業務發展出謀劃策，2021年，獨立董事

會見了公司前審計師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及繼任審計師立信

會計師事務所，就財務審計相關事項進行了探討；並在公司

統一組織下，對鄂北工區進行了現場調研，調研時間共超過

5個工作日，出具了調研報告，很好地履行了勤勉義務。 

（三）日常工作情況 

2021年，獨立董事積極瞭解、熟悉上市公司有關的最新

政策法規和公司業務，在工作中貫徹落實政策要求，合法合



規開展工作。2021年6月18日，獨立董事董秀成先生利用參

加年度股東大會的機會，作了題為《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的

能源轉型趨勢》的講座。通過認真閱讀公司每月編發的《董

監高通訊》等工作資料，瞭解公司的改革發展、生產經營、

財務狀況等情況。通過董事會有關會議，定期聽取管理層報

告，瞭解公司經營管理整體情況。 

三、發表獨立意見的情況 

2021年3月24日，我們就公司的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

利潤分配預案和對外擔保事項分別發表了獨立意見和專項

說明。 

2021年4月27日，就關於為全資子公司和合營公司提供

擔保的議案，我們基於獨立判斷，發表了獨立意見。 

2021年8月3日，我們就關於中石化勝利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向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勝利油田分公司協議轉讓一

套組裝式鑽采平臺（含導管架）的議案、聘任孫丙向先生為

公司副總經理及聘任程中義先生為公司董事會秘書，發表了

獨立意見。 

2021年9月16日，就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所審議的

關於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簽訂的八份持續關聯交易協

議及執行安保基金文件等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協議項下有關持

續關聯交易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2月31日和2024年12

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最高限額的議案；以及審議通過了關於向中國



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提供反擔保的議案、關於與國家石油天然

氣管網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日常關聯交易最高限額的議案，我們

發表了獨立意見。 

2021年10月28日，就關於註銷公司首次授予A股股票期權激

勵計畫第三個行權期股票期權的議案、關於《中石化石油工程技

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層成員經營業績考核辦法》和《中石化

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層成員薪酬管理辦法》的議

案，我們發表了獨立意見。 

四、重點關注的事項 

2021年，我們根據《公司章程》、公司《獨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相關規定，對公司重大事項，尤其是關係中小股東

權益的重大事項給予了重點關注。主要情況如下： 

（一）關聯交易情況 

2021 年，我們對公司發生的關聯交易進行了審核，聽取

了管理層的彙報，或者審閱相關資料，進行了事前認可，並

基於獨立判斷認為：公司關聯交易遵循市場化原則，定價公

平合理，符合上市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對於關聯

交易的表決程序符合相關規定，表決時關聯董事進行了回避；

關聯交易的審批和披露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

規定。對於 2021 年本公司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進

行的日常關聯交易，我們認為這些交易是公司在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照獨立第三方進行的同期可比交易條款訂立的，條款



對於獨立股東整體而言公平合理，這些關聯交易的年度總額

均在股東大會批准的上限額度範圍內。  

（二）對外擔保及資金佔用情況 

本報告期內，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公司累

計及當期對外擔保情況進行了認真核查並出具了獨立意

見，認為公司不存在違反監管規定和決策程序對外提供

擔保的情況，也不存在被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違規資金

佔用的情況。 

（三）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情況 

2021年3月，我們對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2020

年度薪酬方案進行了審核，發表了同意的獨立意見。 

（四）聘任或更換會計師事務所情況 

在2020年度報告編制過程中，我們與公司2020年度審計

機構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和致同（香港）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溝通了2020年度審計開展情況，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占三分之二）對其開展的2020年度審

計工作進行了總結分析和評價。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資委的

相關規定，對會計師事務所連續擔任同一家中央企業及其附

屬公司財務決算審計業務年度有一定限制，審計委員會向公

司董事會提出了聘任立信會計事務所為公司2021年度審計

機構的建議，全體獨立董事對此表示同意；公司第十屆董事

會第二次會議和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批准了關於聘任

審計機構的議案。 



（五）現金分紅情況 

因2020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潤為負，公司未派發2020年

度末期現金紅利。根據有關規定，我們對公司2020年度利潤

分配預案進行了審核並發表了獨立意見，認為2020年公司股

息政策的制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 

（六）公司及控股股東承諾履行情況 

本報告期內，我們對以前年度公司、公司控股股東曾做

出的承諾進行了梳理，未發現公司及控股股東違反承諾履行

的情況。  

（七）信息披露的執行情況 

本年度公司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股票

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

上市地《上市規則》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務管理制度》等

法律規章的要求履行了各項信息披露義務。 

（八）內部控制的執行情況 

2021年度，公司對各重要業務和事項均已建立內部控制，

並有效執行，達到公司內部控制目標，未發現內部控制重大

缺陷。針對內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公司已採取相應的整改措

施或制定相應的整改計畫。根據不斷累積的管理經驗、國際

國內的內控發展趨勢，以及內外部風險的變化，公司對照監

管規則和要求，持續改進內部控制系統。 

五、總體評價和建議 

2021年，公司獨立董事遵循有關法律法規，遵守監管要

求，執行《公司章程》及有關內部規章制度要求，合法合規

履職，勤勉盡責工作，充分發揮作用，與公司管理層保持了



良好的溝通，公司董事會辦公室為配合獨董履職提供了良好

服務，公司各部門也積極配合獨立董事的履職工作，維護了

石化油服的整體利益和全體股東的合法權益。 

2022年，我們將繼續恪盡職守、勤勉履職，努力維護公

司和全體股東尤其是廣大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推動石化油

服高品質發展，為股東創造更大回報。      

  

獨立董事:     陳衛東       董秀成       鄭衛軍 

  

  

  

  

2022 年 3 月 29 日    

  

 


